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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0 年 12 月 14 日 

開會地點：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 持 人：楊科長紹經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記錄及電話：陳啟銘（02-86488058 分機 253） 

公布事項公布事項公布事項公布事項：：：：    

一、依據本局政風室 100 年 5 月 5 日簽核內容辦理：建請第六組於檢驗一致性 

會議內容註明「本局相關法規法律位階高於檢驗一致性會議，檢驗一致性會

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 

 

二、本局各單位及本局指定試驗室於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所提出的 

議題，其內容引用到廠商技術文件、電路圖、產品照片‧‧‧等等，應先取 

得廠商同意書，避免本局將其議題及決議內容公布在本局網站時，侵犯到廠 

商的智慧財產權。 

 

三、100 年 11 月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案件抽測結果： 

基隆分局：抽測 3 件，符合。  

第 六 組：抽測 3 件，2 符合，1件補件後符合。  

新竹分局：抽測 7 件，5 件符合，2件不符合。 

台中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台南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高雄分局：抽測 1 件，符合。  

 

 

議題 1：有關第三組來文要求在電氣商品檢測一致性研討會中有關電磁感應式加 

熱電子鍋其安規試驗標準是否需加測 IEC 60335-2-6 或 IEC 60335-2-9 

等標準部分。((((第六組提案第六組提案第六組提案第六組提案)))) 

      

本組說明與意見本組說明與意見本組說明與意見本組說明與意見：：：：    

       有關敦吉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來文查詢 IH 電子鍋電磁相容性試驗標 

準，本組認為該公司文中說明其電子鍋是以「電磁感應烹調加熱方式」， 

其電磁感應加熱原理與電磁爐商品相同，本組建議應比照電磁爐採用 

CNS 13803 為其試驗標準。又本案於 100 年 8 月份電氣商品檢驗一致性 

會議中，提及電鍋安規第二部個別檢驗標準為 IEC 60335-2-15，而電磁 

爐安規第二部個別檢驗標準為 IEC 60335-2-6（放置型）或 IEC 60335-2-9 

（攜帶型），建議本案電磁感應加熱方式電子鍋安規檢驗標準是否將電 

磁爐安規檢驗標準一併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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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試驗室意見如下與會試驗室意見如下與會試驗室意見如下與會試驗室意見如下：：：：    

電子檢驗中心意見電子檢驗中心意見電子檢驗中心意見電子檢驗中心意見：：：：        

依原 part 2 標準的定義來看應為不需，理由如下: 

IEC 60335-2-6 :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stationary cooking stationary cooking stationary cooking stationary cooking 

ranges, hobs, ovensranges, hobs, ovensranges, hobs, ovensranges, hobs, ovens and similar appliances and similar appliances and similar appliances and similar appliances.（放

置型爐灶、爐架、烤爐及類似器具的個別規定） 

IEC 60335-2-9: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grills ,toasters and 

similarsimilarsimilarsimilar portable  cooking  portable  cooking  portable  cooking  portable  cooking appliancesappliancesappliancesappliances.（烤架、烤

麵包機和類似攜帶型烹飪器具的個別規定 ）電器種類

可見 Figure. 101. 

 

電鍋原適用標準為 IEC 60335-2-15 (appliances for heating liquid)， 

重點在液體加熱，IH 電鍋雖然其加熱公方式為 Induction heating，但

其最終功能仍為液體加熱，並無變化。  

 

電磁爐適合標準為 IEC 60335-2-9/-2-6 (標準內舉的例子或要求也有)， 

其重點在 cooking，而電磁爐其功能雖亦能煮水，但為其 cooking 功能的

延伸，所以並不需做 IEC60335-2-15。 

 

若要考慮 IH 電鍋於原 part 2 針對異常測試的部份的不足處(如 IEC 

60335-2-6 19.102 或 IEC60335-2-9 19.104) 

而有危險未完整評估到之慮，或許可單獨加上 IEC 60335-2-6/-2-9 19

章或 19 章的特定次章節。 

    

IECIECIECIEC    60335603356033560335----2222----6 19.1026 19.1026 19.1026 19.102::::    

Induction hob elements are supplied at rated voltage and operated  

under normal operation but with thermal controls short-circuited. 

The temperature rise of the oil shall not exceed 270K. 

感應爐架元件以額定電壓供電並在正常操作狀況下動作，但依序使溫控

裝置短路或不作用。 

由溫升不得超過 270K。 

IECIECIECIEC    60335603356033560335----2222----9 19.109 19.109 19.109 19.104444::::    

Induction hotplates  are supplied at rated voltage and operated  

under normal operation but with any control that limits the  

temperature during the test of Clause 11 short-circuited. 

Note if the appliance incorporates more than one control,they 

     are short circuited in turn. 

 

The temperature rise of the oil shall not exceed 270K. 

電磁爐以額定電壓供電並在正常操作狀況下動作，在第 11 章節試驗其間

會動作的溫控裝置使其短路或不作用。 

 

備註：假使電器有超過 1個以上的控制器，則依序短路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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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溫升不得超過 270K。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意見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意見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意見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意見：：：：    

1. 需加入 IEC 60335-2-9 的個別標準，因為 IH 電子鍋其加熱方式為電

磁感應加熱，其特性非如一般加熱元件，如依現行之公告檢測標準

IEC 60335-2-15 執行測試，該產品是無法達到相關測試標準的要求，

因為 IEC 60335-2-15 之測試條件皆是以〝倍功率〞為試驗要求。 

如加入 IEC 60335-2-9 的個別標準，IH 電子鍋則可依電磁爐之測試 

方法(依電動器具之方式)及測試條件(倍電壓)來執行相關測試，以符 

合該產品的加熱特性。 

建議增加 IEC 60335-2-9 標準要求如下述： 

5.101: 電磁爐依電動類電器操作。其他電器，即使含有馬達的電器

均視為電熱產品試驗(IEC 60335(IEC 60335(IEC 60335(IEC 60335----2222----9)9)9)9) 

19.2 :追加：電磁爐依第 11 節所規定的條件下操作，但使用空器皿， 

控制裝置調整至最高設定值(IEC 60335(IEC 60335(IEC 60335(IEC 60335----2222----9)9)9)9) 

2.電磁感應加熱電子鍋在國外取得的 CB 報告是將電磁感應式電子鍋歸 

屬為電動器具，並依據 IEC 60335-1＋IEC 60335-2-15＋（IEC  

60335-2-6 或 IEC 60335-2-9）執行試驗。 

 

台南分局意見台南分局意見台南分局意見台南分局意見：：：：        

1.建議先確認 C.C.C.CODE 歸屬，若確認歸屬 8516.60.20.00.4 電鍋項

下，則依公告標準 IEC60335-2-15 等檢驗。 

2.對於是否屬複合功能之產品，本分局之意見為產品係加熱元件(原理) 

不同，烹煮功能相同並無增加其他功能，應非屬複合功能之產品。 

3.故電磁感應式電子鍋應依電鍋本身原適用標準 IEC60335-2-15 

(appliances for heating liquid)檢驗測試. 

        

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    

       1.依 IEC60335-2-15 第 24.101 節：除壺之外，裝於電器內部之裝置，為

了符合第 19.4 節，應為非自動復歸型。…在第 19.4 節試驗期間檢查。

研判電子鍋依 IEC60335-2-15 試驗較為嚴苛。 

2.若電子鍋以 IEC60335-2-6 或-9 檢驗，部份試驗項目條件之ㄧ為使用油

品，與一般使用電子鍋為煮水的習慣格格不入。 

3.由上 2項理由，認為 IH 電子鍋仍適用標準 IEC60335-2-15 為宜。 

結 論：建議本案電磁感應式電子鍋試驗標準參考 CB 報告，將電磁感應式電子鍋 

歸屬為電動器具，並依據 IEC 60335-1＋IEC 60335-2-15＋（IEC  

60335-2-6 或 IEC 60335-2-9）執行試驗。本案將另簽第三組，說明上述 

討論結果。 

 

議題2:家電產品之塑膠外殼及印刷線路板基材之耐燃性是否可直接對應UL94的 

耐燃等級。((((亞信檢測提案亞信檢測提案亞信檢測提案亞信檢測提案)))) 

亞信提案說明亞信提案說明亞信提案說明亞信提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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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94 年2 月 1 日之資訊與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如下：塑膠外殼耐燃性是否可直接對應UL94 的耐燃等級？當時決議如

下：目前接受UL 相同耐燃等級之塑料。 

2.檢附UL相關資料，資料提及UL標準之依據是以IEC相關標準為基礎。 

擷取UL網站內容如下： 

The following are International Elect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 

standards, which are used worldwide and are based on UL's 

Standards. 

(測試方法中有一項次提及是為依據IEC 60695-11-10) 

     且由UL94標準中明確提及IEC 60695-11-10如下述： 

 

 

 

 

 

3.探討UL94與IEC 60695-11-10試驗程序如下： 

(1)樣品相關要求： 

IEC60695-11-10部分 

 

 

 

 

UL94部分 

 

 

 

 

(2)試驗火焰及施加距離部分 

IEC60695-1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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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94部分 

 

 

 

 

 

 

 

 

(3)等級分類 

IEC60695-11-10部分 

 

 

 

 

 

 

 

 

 

 

 

 

 

 

 

UL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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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案建議：因當時決議是寫於資訊安規議題中，而依據標準來看資訊與

家電的材料耐燃性皆是依IEC 60695-11-10分類，且兩標準比較後認為

UL94確實是以IEC 60695-11-10為基礎，耐燃性對應並無不妥，因此家

電部分建議依此辦理即可。 

 

台南分局意見台南分局意見台南分局意見台南分局意見：：：： 

1.考量本局對於要求之ㄧ致性，家電、燈具及影音、資訊產品不宜有不同

之作法。 

2.建議依該決議辦理。 

    

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            

1.既然UL標準證實與IEC60695-11-10條文相同的前提下，同意依提案建議

辦理。 

    

結 論：廠商提供材質 UL94 認證書中並列 IEC 60695-11-10 標準者，則其證書可 

採認，若未列 IEC 60695-11-10 標準者，需對其材質進行試驗。 

    

議題 3:近日接受一家業者委託安規試驗，但是由於產品有多樣性搭配，電源連

接可藉由插頭，或是一般燈具上 E27 燈頭供電，且可單獨使用空氣清靜機

(可單獨販售 E27 燈頭的空氣清靜機)或是單獨照明或是空氣清靜機+照

明。((((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提案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提案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提案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提案)))) 

提案建議: 

本產品須執行家電安規(CNS3765+IEC60335-2-65)與燈具檢驗(CNS 14335 

+IEC 60598-2-4)，因為 E27 燈頭的空氣清靜機可獨立販售，故是否需要

需取得 2張證書，分別為燈具與空氣清靜機。或是可以如同吊扇，主報告

為家電安規(CNS3765+IEC60335-2-65) ，燈具用隨測的方式附加在安規報

告內，取得 1張證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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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空氣清靜機、燈座（含插頭）兩者一同販售時，可登錄於一張證書，但

若兩者要分開販售，則需分開申請二張驗證登錄證書。 


